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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国开发展基金有限公司第三次合作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康威视”、“公司”、“乙

方”）于 2016 年 6 月 30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与国开发展基金有限公司第三次合作的议案》，同意公司和国开发展基金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国开发展基金”、“甲方”）开展第三次合作，分别以人民币现金

0.74529617亿元、0.3亿元共同对公司子公司杭州海康威视电子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海康电子”、“丙方”）进行增资，并与国开发展基金、海康电子签署《国

开发展基金投资合同》（以下简称《“投资合同”》，将于近日正式签署）。本次国

开发展基金的增资款将用于海康电子“基于自主技术的工业用摄像机研制及产业

化项目”，投资期限为 8 年，投资期限内国开发展基金的平均年化投资收益率为

1.2%，公司承诺将按照约定的回购计划回购国开发展基金持有的海康电子股权。 

 

本次合作具体情况如下： 

 

一、合作方基本情况 

国开发展基金是国家开发银行下属全资子公司。国开发展基金是国家开发银

行下属全资子公司，经营范围是非证券业务的投资、投资管理、咨询。 

国开发展基金与公司及海康电子不存在关联关系。 

 

二、投资合同的主要内容 

1、投资项目具体情况 

（1）丙方是一家依法于 2014年 10月 15日成立并合法存续的有限责任公司。



截止投资合同签署之日，丙方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3.232564 亿元。其中，甲方

已向丙方累计出资人民币1.6亿元，其中人民币 0.92772160亿元进入注册资本，

相应工商登记变更手续尚在办理过程中。 

（2）丙方主要从事生产、销售：安防电子产品及其辅助设备；计算机软件、

电子产品、通讯产品、数字安防产品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成果转

让；货物进出口（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经营的项目除外，法律、行政法规限制经

营的项目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 

（3）本次增资的投资项目是杭州海康威视电子有限公司基于自主技术的工

业用摄像机研制及产业化项目。 

2、投资金额及期限 

甲方以人民币现金 0.3亿元对丙方进行增资，在上述增资金额范围内一次性

缴付增资款并对应持有相应股权。甲方对丙方的投资期限为自增资款缴付完成日

之日起 8年。 

3、出资额及持有股权比例 

（1）本次投资合同签署前，丙方的股权架构如下表所示：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 

（人民币/亿元） 

实缴出资额 

（人民币/亿元） 

持股比例 

（％） 

1 海康威视 2.30484263 2.30484263 71.30 

2 国开发展基金 0.92772160 0.92772160 28.70 

合计 3.23256423 3.23256423 100.00 

 

（2）甲方以人民币现金 0.3 亿元增资款项对丙方增资，其中 0.17795376

亿元作为注册资本，0.12204624 亿元作为资本公积金。乙方以人民币现金

0.74529617 亿元对丙方进行增资，其中人民币 0.44209418 亿元作为注册资本，

人民币 0.30320199 亿元作为资本公积。本次增资全部完成后，丙方注册资本由

人民币3.23256423亿元增加至人民币 3.85261217亿元，股权架构将如下表所示：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 

（人民币/亿元） 

实缴出资额 

（人民币/亿元） 

持股比例 

（％） 

1 海康威视 2.74693681 2.74693681 71.30 

2 国开发展基金 1.10567536  1.10567536  28.70 

合计 3.85261217 3.85261217  100.00 

增资后丙方的股权比例，以有权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最终确认的结果为准。

乙方及丙方应确保该确认工作在甲方缴付增资款后且不晚于合同签订日期起 3

个月内完成。 

4、缴付投资款的先决条件 

(1)自本合同签署之日起至完成日，乙方和丙方在本合同下所作出的所有声

明、陈述、保证和承诺保持真实、准确且不具误导性。 

(2)自本合同签署之日起至完成日，不存在可能对丙方经营的财务状况、前

景、资产或义务产生重大不利影响的事件。 

(3)中国的任何政府部门或管理机构未发布、制定或执行禁止或限制进行本

次增资的法律、法规、规则、命令或通知。 

(4)乙方、丙方不存在任何禁止本次增资、对本次增资有重大不利影响、导

致本合同无效或无法履行的未决法律诉讼、仲裁、争议、调查或者其他法律程序

或未决事项。 

(5)中国现有法规或政策，及相关中国政府机关正在积极考虑的对该等法规

或政策的解释或实施的任何变化（如有），根据甲方的合理预期，均不会对本次

增资、对甲方在丙方中的其他合法权利和权益、或对丙方的财务、业务和运作产

生重大不利影响。 

(6)丙方需确定拟投资项目已获得发展改革部门对可行性研究报告的审批、

核准或备案，并已办理规划、用地、环评等手续。 

(7)保证人杭州海康威视科技有限公司已按甲方或者开发银行要求出具承诺

函，承诺尽快出具同意提供担保的公司内部决议。 

5、投后管理 

本次增资完成后甲方不向丙方委派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6、投资回收 



甲方有权要求乙方按照约定的回购计划回购甲方持有的丙方股权，并在本条

规定的回购交割日之前及时、足额支付股权回购价款。乙方计划从 2020年至 2024

年每年于回购交割日回购丙方股权转让对价分别为 400 万元、500 万元、600 万

元、700万元、800万元。 

7、投资收益 

(1)甲方按照本条约定的标准和时间计算和收取投资收益。 

(2)投资期限内甲方的投资收益自首笔增资款缴付完成日（含该日）开始计

算。 

(3)投资期限内甲方每年通过现金分红、回购溢价等方式取得的投资收益应

按照 1.2％/年的投资收益率计算。甲方在每个核算期内的投资收益=该核算期内

甲方投资总额余额×投资收益率×该核算期的实际天数/360。在每个核算期内甲

方应当获得的投资收益=该核算期的投资收益+以前核算期内应得未得的投资收

益。 

(4)乙方逾期回购、或者乙方和/或丙方挪用增资款的，逾期回购价款或挪用

增资款应自逾期或挪用之日起按照下述投资收益率计算投资收益，直至逾期支付

或挪用行为得到纠正为止： 

逾期回购情况下的投资收益率为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限档次人民币贷

款基准利率×130%。 

挪用增资款情况下的投资收益率为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限档次人民币

贷款基准利率×150%。 

如果既存在逾期又挪用的，投资收益率择其高者。 

 

三、其他承诺事项 

杭州海康威视科技有限公司同意为乙方在《投资合同》项下的义务向甲方提

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四、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合作有利于缓解公司控股子公司海康电子的资金压力、降低其资金成本、

拓展其融资渠道，促进海康电子进一步发展。 

 



五、备查文件 

《国开发展基金投资合同》。 

 

特此公告。 

 

 

 

                       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6年 7月 1日         




